
準 備 程 序 筆 錄

公 訴 人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

被 告 孫 建 明

上 列 被 告 因 109年 參 模 重 訴 字 第 1號 殺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等 案 件 ， 

於 中 華 民 國 109年 1 0月 2 8 日上午 9時 3 0分在本院刑事第一法庭公開  

行 準 備 程 序 ，出 席 人 員 如 下 ：

法 官 梁 智 賢  

書 記 官 蘇 靜 怡  

通 譯 周 怡 俐  

當 事 人 及 訴 訟 關 係 人 如 後 ：

檢 察 官 林 豐 正 到 庭  

檢 察 官 蕭 仕 庸 到 庭  

檢 察 官 蔡 少 勳 到 庭  

指 定 辯 護 人 張 智 學 律 師 到 庭  

指 定 辯 護 人 施 裕 琛 律 師 到 庭  

餘詳如報到單之記載  

被 告 在 庭 身 體 未 受 拘 束 。

書 記 官 朗 讀 案 由 。

書 記 官 ：本 院 受 理 109年 度 參 模 重 訴 字 第 1號被告孫建明殺害尊親  

屬 案 件 ，於 中 華 民 國 109年 10月 2 8 日上午 0 9時 30分 ，在 

本 院 第 一 法 庭 公 開 行 準 備 程 序 。

審 判 長 間 被 告 姓 名 、性 別 、出 生 年 月 日 、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、住居

所等項

被告答

孫建明  男 52歲 （民國55年 1月 3 0 日生）

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P 123321456號 

住 雲 林 縣 崙 背 鄉 崙 前 1段 101號

法官

請 檢 察 官 陳 述 起 訴 概 要 及 所 犯 罪 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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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林豐正

陳 述 起 訴 概 要 及 所 犯 罪 名 ：

一 、孫 建 明 為 孫 國 雄 及 廖 秀 滿 之 子 ，與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間 ，均具  

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條第 3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貝關係  

，並 同 住 於 雲 林 縣 崙 背 鄉 崙 前 1段 101號 。孫建明前於民國  

104年 9月 2 9 日 ，經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依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13 

條 規 定 ，以 104年度家護字第 45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  

不 得 對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及 林 曉 芳 （即 孫 建 明 之 弟 媳 ）實施身  

鱧 或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* 時 間 為 期 1年 。詎孫建明於收  

到 並 知 悉 上 揭 保 護 令 内 容 後 ，竟於前揭通常保護令有效期  

間内之 105年 9月 2 1 日下午 3時 許 ，因向孫國雄及廖秀滿索取  

金 錢 不 成 ，竟 兇 性 大 發 ，而 分 別 為 下 列 犯 行 ：

㈠孫 建 明 知 悉 孫 國 雄 已 年 滿 74歲 ，患 有 慢 性 腎 病 、腎 結 石 、 

右 側 水 腎 、泌 尿 道 感 染 、慢 性 阻 塞 肺 病 ，身體狀況較一般  

人 脆 弱 ，且 頭 部 為 人 體 之 生 命 中 柩 ，若 遭 外 力 重 擊 ，足生  

死 亡 之 結 果 ，竟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及違反通常保護令  

之 犯 意 ，持 掃 带 柄 朝 孫 國 雄 之 頭 部 痛 毆 多 下 ，並持皮帶抽  

打 孫 國 雄 之 軀 幹 、四 肢 等 處 ，以此方式對孫國雄實施不法  

侵 害 之 行 為 ，而 違 反 上 開 民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裁 定 ，並致孫國  

雄 受 有 創 傷 性 蜘 蛛 膜 下 腔 出 血 、硬 牖 膜 下 腔 出 血 、顱内出  

血 、胸 部 挫 傷 併 有 左 側 第 3 至第 6 根肋骨骨折及軀幹多處  

挫 傷 等 傷 害 ，嗣於 同 年 10月5 日因上開傷勢引發肺炎併呼  

吸 衰 竭 死 亡 。

㈡ 孫 建 明 明 知 悉 廖 秀 滿 已 年 滿 75歲 ，且為洗腎患者併有輕微  

失 智 ，身 艘 狀 況 較 一 般 人 脆 弱 ，而 頭 部 為 人 體 之 中 柩 ，若 

遭 外 力 打 擊 ，將 造 成 頭 部 嚴 重 震 盪 、搖 晃 ，且極有可能因  

腦 震 盪 引 發 失 智 者 呈 現 植 物 人 之 重 傷 害 結 果 ，竟基於使直  

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受 重 傷 及 違 反 通 常 保 護 令 之 犯 意 ，持掃带柄  

及 皮 帶 朝 廖 秀 滿 之 頭 部 及 軀 幹 等 處 毆 打 ，以此方式對廖秀  

滿 實 施 身 體 上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，而違反上開民事通常保護  

令 裁 定 ，致 廖 秀 滿 受 有 臉 部 開 放 性 傷 口 、軀幹多處挫傷及



腦 震 盪 併 有 暫 時 性 意 識 喪 失 等 傷 害 ，經 送 醫 救 治 後 ，嗣於  

1 0 6 年5 月 2 6 日 被 診 斷 出 呈 現 無 法 行 走 、言語而且意識不  

清 之 植 物 人 狀 態 之 重 傷 害 。

二 、 核 被 告 孫 建 明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㈠ 所 為 ，係 犯 刑 法 第 272條 第 1 

項 之 殺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罪 及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款之  

違 反 保 護 令 罪 嫌 。犯 罪 事 實 攔 一 、㈡ 所 為 ，係犯刑 法 第 280 

條 、第2 7 8 條 第 1 項之重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家庭暴力  

防治法第 61條 第 1 款 違 反 保 護 令 等 罪 嫌 。

三 、 另 外 補 充 廖 秀 滿 1 0 7 年 6 月5 日 死 亡 ，但死亡結果與本案被  

告 孫 建 明 之 行 為 無 因 果 關 係 ，故 罪 名 的 部 分 ，仍然沒有變動  

，所 以 起 訴 書 所 載 廖 秀 滿 所 受 的 傷 害 是 重 傷 害 ，還是以起訴  

書 為 主 。

法官

對 被 告 告 知 檢 察 官 起 訴 你 涉 犯 罪 事 實 攔 一 、㈠ 所 為 ，係犯刑  

法第 272條 第 1項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 

61條 第 1 款 之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嫌 。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㈡ 所 為 ，係 

犯 刑 法 第 2 8 0 條 、第2 7 8 條 第 1 項之重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  

罪 及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 款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嫌 ，在法律  

上 你 享 有 下 列 三 項 權 利 ：

一 、 得 保 持 緘 默 ，無 須 違 背 自 己 之 意 思 而 為 陳 述 。

二 、 得 選 任 辯 護 人 。

三 、 得 請 求 本 院 調 査 對 你 有 利 之 證 據 。

法官

有 關 你 訴 訟 上 的 權 利 ，請 問 你 否 都 清 楚 瞭 解 ？

被告

清 楚 。

法官

本 院 依 職 權 替 你 指 定 辯 護 人 為 你 辯 護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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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告 對 於 檢 察 官 起 訴 之 罪 名 及 事 實 是 否 認 罪 ？有 何 答 辯 ？

被告

我 沒 有 殺 害 我 父 親 ，我 只 是 要 教 訓 他 們 ，我父母親害我被關  

了2 0幾 年 ，我 母 親 害 我 被 關 ，已 經 跪 了 我 ，我跟她說不要害  

我 折 壽 ，我 父 親 什 麼 話 都 沒 有 說 ，不要隨便安一個罪名給我  

。其 餘 請 辯 護 人 替 我 答 辯 。

法官

就 罪 名 的 部 分 ，檢 察 官 起 訴 刑 法 第 2 7 2 條 第 1 項之殺直系血  

親 尊 親 屬 以 及 刑 法 第 2 8 0 條 、第 2 7 8 條 第 1 項之對直系血親  

尊 親 屬 重 傷 ，你 都 不 承 認 嗎 ？

被告

對 。

法官

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1條 第 1 款 之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嫌 ，是否承認

?_

被告

我 不 知 道 什 麼 事 違 反 保 護 令 。

法官

違 反 保 護 令 的 告 以 法 律 要 件 。

被告

我 有 打 他 們 。

法官

打 他 們 就 是 對 於 身 嫌 上 的 侵 害 ？

被告

嗯 。

(辯 護 人 與 被 告 溝 通 。）

被告

我 承 認 。

法官

請辯護人陳述辯護意旨  

指定辯護人張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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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起 訴 書 所 載 之 犯 罪 事 實 ，謹 提 出 答 辯 要 旨 如 下 ：

㈠ 被 告 孫 建 明 就 起 訴 書 違 犯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款之  

違 反 保 護 令 罪 之 部 分 我 們 做 有 罪 的 答 辯 。我 們 認 罪 。

㈡ 被 告 孫 建 明 就 起 訴 書 所 載 違 犯 刑 法 第 272條 第 1項之殺害直  

系 血親尊親屬罪及刑法第 280條 、第278條 第 1項之對直系  

血 親 尊 重 傷 罪 之 部 分 否 認 。

㈢ 被 告 孫 建 明 並 無 殺 人 及 重 傷 之 犯 意 ，僅 有 傷 害 之 犯 意 ，並 

承認所實施 之 傷 害 行 為 導 致 孫 國 雄 死 亡 及 廖 秀 滿 重 傷 之 結  

果 ，故 被 告 傷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孫 國 雄 致 死 部 分 ，應係犯  

刑 法 第 2 8 0 條 、第 2 7 7 條 第 2 項 前 段 的 犯 罪 ；被告傷害直  

系 血 親 尊 廖 秀 滿 致 重 傷 部 分 ，係 犯 刑 法 第 2 8 0 條 、第277 

條 第 2項 後 段 的 犯 罪 。

㈣ 被 告 傷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成 傷 後 ，打 119報 

案 請 求 派 救 護 車 前 來 施 救 ，1 1 9 另 通 報 1 1 0 派管區警員前  

來 處 理 ，法 律 應 符 自 首 之 要 件 。

© 被 告 長 期 間 有 精 神 方 面 之 疾 患 （憂 鬱 症 及 躁 鬱 症 ） ，行為 

時 辨 識 力 有 顯 著 減 低 之 減 輕 貴 任 事 由 （刑 法 第 19條第 2 項 

) *

法官

請 施 律 師 為 被 告 辯 護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同 張 律 師 所 述 。

法官

依 照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所 為 答 辯 * 一 併 告 知 可 能 變 更 罪 名 。

起 訴 被 告 犯 殺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孫 國 雄 部 分 ，可能是涉犯刑  

法第 280條 、第277條 第 2項前段之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  

罪 ；起 訴 被 告 犯 重 傷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廖 秀 滿 部 分 ，可能是  

涉犯刑法第 280條 、第 277條 第 2項後段之傷害直系血親尊親  

屬 致 重 傷 罪 ，請 辯 護 人 跟 被 告 解 釋 一 下 。

(辯 護 人 與 被 告 解 釋 中 。）



對 於 上 開 罪 名 變 更 ，是 否 瞭 解 ？

被告

(點 頭 ） 。

法官

本 案 是 否 有 「重 傷 害 」孫 國 雄 致 死 的 可 能 性 ？

也 可 能 是 涉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0條 、第278條 第 2項之重傷害  

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罪 ？（在 108年 5月2 9 日 修 正 前 ，重傷害 

致 死 罪 與 普 通 傷 害 致 死 罪 之 法 定 刑 相 同 ）

檢察官林豐正

目 前 我 們 還 是 仍 為 被 告 殺 害 孫 國 雄 的 部 分 ，還是殺害直系血  

親 尊 親 屬 罪 名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

關 於 重 傷 孫 國 雄 致 死 的 部 分 ，我 們 認 為 孫 國 雄 受 到 的 傷 勢 ， 

以 及 被 告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，是 掃 带 柄 以 及 皮 帶 ，主概上只是傷  

害 的 故 意 ，並 沒 有 要 故 意 重 傷 害 孫 國 雄 ，所以我們認為只有  

傷 害 孫 國 雄 的 故 意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關 於 本 案 起 訴 之 罪 名 ，罪數關係如何？

檢察官林豐正

起 訴 書 裡 面 我 們 有 提 到 ，如 起 訴 書 所 載 。

法官

辯 護 人 對 此 有 何 意 見 ？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没 有 意 見 。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對 於 被 告 有 起 訴 書 所 載 之 客 觀 上 的 行 為 導 致 孫 國 雄 死 亡 、導 

致 廖 秀 滿 呈 現 植 物 人 之 重 傷 害 程 度 ，是 否 均 不 爭 執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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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護人張律師

我 們 不 爭 執 因 果 關 係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是 的 ，不 爭 執 。

法官

你 的 意 思 是 否 同 辯 護 人 所 述 ？

被告

( 點 頭 ） •

法官

就 被 告 行 兇 的 動 機 ，檢 察 官 的 起 訴 書 主 張 ，被告要向父母親  

所 要 金 錢 不 成 ，才 會 對 父 母 親 生 氣 ？

被告

當 天 不 是 因 為 了 錢 與 父 母 親 吵 架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

就 這 個 部 分 ，犯 罪 動 機 真 的 有 爭 執 ，因為涉及到重傷害的故  

意 或 者 殺 害 的 故 意 ，我們認為是要教訓父母親為傷害的行為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

沒 有 意 見 。有 爭 執 動 機 。

法官

依 據 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所 提 書 狀 及 上 開 陳 述 内 容 ，整理爭執  

及 不 爭 執 事 項 如 下 ，請 問 雙 方 有 無 意 見 ？

一 、不爭執事項

㈠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為 被 告 之 父 、母 ，為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關係  

，三 人 同 住 於 雲 林 縣 崙 背 鄉 崙 前 1段 101號 。

㈡ 被 告 於 105年 9 月2 1 日下午 3時 許 ，在 上 開 住 處 ，持掃帚柄朝孫  

國 雄 頭 部 毆 打 多 下 ，並 持 皮 帶 抽 打 孫 國 雄 之 軀 幹 、四 肢 等 處 ， 

導 致 孫 國 雄 受 有 創 傷 性 蜘 蛛 膜 下 腔 出 血 、硬 腦 膜 下 腔 出 血 、顱 

内 出 血 、胸部挫傷併左側第三至第六根肋骨骨折及軀幹多處挫  

傷 等 傷 害 ，嗣 於 105年 10月5 日因上開傷勢引發肺炎併呼吸衰竭  

死 亡 。

p i i i l i i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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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 被 告 於 同 上 時 間 、地 點 ，持掃带柄及皮帶朝廖秀滿之頭部及軀  

幹 等 處 毆 打 ，導 致 廖 秀 滿 受 有 臉 部 開 放 性 傷 口 、軀幹多處挫傷  

及 雎 震 盪 併 有 暫 時 性 意 識 喪 失 等 傷 害 ，送 醫 救 治 後 ，仍因上開  

傷 勢 導 致 於 106年 5月 2 6 日 呈 現 無 法 行 走 、言語且意識不清之植  

物 人 狀 態 ，已 達 重 傷 害 程 度 。

㈣ 本院於 104年 9月2 9 曰以 104年度家護字第 45 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  

裁 定 被 告 不 得 對 孫 國 雄 、廖秀滿實施身艟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  

為 ，保 護 令 有 效 期 間 1年 。被告於案發前已知悉該保護令内容  

，被 告 承 認 上 開 行 為 已 違 反 保 護 令 。

二 、爭執事項

㈠ 事實部分

1. 被 告 在 案 發 當 時 對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行 兇 的 動 機 為 何 ？

2. 被 告 有 無 殺 害 孫 國 雄 之 犯 意 ？抑或只有重傷害或普通傷害之犯

意？

3. 被 告 有 無 重 傷 害 廖 秀 滿 之 犯 意 ？抑 或 只 有 普 通 傷 害 之 犯 意 ？

㈡ 法律適用部分

1. 被 告 對 孫 國 雄 所 為 是 否 構 成 殺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罪 ？抑或重傷

害 直系血親尊親屬致死罪？抑 或 傷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罪 ？

2. 被 告 對 廖 秀 滿 所 為 是 否 構 成 重 铴 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罪 ？抑或傷

害直系血親 尊 親 屬 致 重 傷 罪 ？

0 量刑部分

1. 被 告 有 無 自 首 ？如 有 ，是否減輊其刑？

2. 被告於行為時是否因精神障礙導致其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  

降低？如 是 ，是 否 減 輕 其 刑 ？是否施以監護？

3. 本 案 法 定 刑 包 含 死 刑 、無 期 徒 刑 （注 意 刑法第 272條 、第278條 

法 定 刑 均 已 修 正 ！） ，若 董 處 死 刑 或 無 期 徒 刑 ，是 否 妥 適 ？

檢察官均稱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張律師

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本 次 準 備 程 序 前 ，辯護人是否已收受 檢 察 官 提 出 之 準 備 程 序  

書 、準 備 程 序 書 一 ?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是 的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是 的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是 否 已 收 受 辯 護 人 提 出 之 刑 事 準 備 程 序 狀 ？

檢察官林豐正  

是 的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是 否 已 向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充 分 開 示 證 據 ？ 

檢察官林豐正  

是 的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

有 的 。檢 察 官 將 證 據 清 單 所 示 的 有 開 示 給 被 告 。

法官

開 示 的 時 候 ，被 告 有 無 在 場 ？ 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被 告 有 看 到 。

法官

有 何 意 見 ？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iilililinmr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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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 護 人 於 刑 事 準 備 程 序 狀 所 請 求 調 査 之 證 據 是 否 也 有 向 檢 察  

官開示證據？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是 的 。

法官

這 個 證 據 就 是 檢 察 官 的 證 據 清 冊 上 的 持 有 的 證 據 嗎 ？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是 的 。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對 於 彼 此 所 為 開 示 證 據 ，有 無 意 見 ？

檢察官林豐正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對 於 上 開 爭 點 ，檢 察 官 有 何 證 據 聲 請 調 査 ？

檢察官蔡少勳

如 準 備 程 序 書 所 載 。

一 、聲 請 調 査 之 證 據 及 其 與 待 證 事 實 之 關 係 ：

( 一 ）供 述 證 據 ：

1.被告之供述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

1 被告孫建明105年9月 

30曰警詢之供述

1. 被告有接法院核

發之通常保護令 
〇

2. 被告有持带柄及

1. 被告自述自 

身犯意。

2. 被告自述其 

親身經歷及所為

p i l f i



(續上頁）

厂

2 被告孫建明105年9月 

30曰偵訊之供述

皮帶朝孫國雄及 

廖秀滿之頭部及 

軀幹等處毆打。 

3. 被告有殺國雄及 

重傷廖秀滿之犯 

意。

0

3 被告孫建明105年10 

月1日羈押審理庭時 

之供述

4 被告於105年10月8曰 

日偵訊中之供述

5 被告於105年10月8日 

於羈押審理庭時之供

述

2.證人之證述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連性

1 證人廖秀滿105年9月24 

日警詢之指訴

1. 被告違反民事通常 

保護令。

2. 被告犯罪之動機。

3. 被告行為當時有殺 

害孫國雄及重傷廖 

秀滿之犯意。

4. 被告之素行及本案 

量刑因子。

證人身為被害人 

親身經歷之情形

2 證人廖秀滿106年1月7 

曰禎訊之證述

3 證人林曉芳105年10月5 

日警詢之證述

1. 被告違反民事通常 

保護令。

2. 被告犯罪之動機。

3. 孫國雄係遭被告毆 

打致死。

1.證人林曉芳係1 

孫國雄及廖秀 

滿之媳婦，亦 

係被告之弟媳 

，知悉被告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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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讀上頁）

4 證人林曉芳105年10月6 

日偵訊中之證述

4. 廖秀滿係遭被告殹 

打而致呈現植物人 

之重傷狀態。

5. 被告之素行及本案 

量刑因子。

曰舆孫國雄、 

廖秀滿相處情

形

2. 林曉芳於案發 

後有前往醫院 

探視孫困雄及 

事秀滿，知悉

其等傷勢狀況
〇

3. 林曉芳有親身 

見聞廖秀滿於 

本索發生前、 

後之身體及意

孅狀況》

5

證人林曉芳於105年10 

月7日偵訊中之證述

6 證人林曉芳於105年1月 

7曰偵訊中具結之證述

7 證人孫芳蘭於106年6月 

10曰警詢時之镫述

本案之董刑因子。 孫芳蘭為被告姐 

姐 ，知悉被告與 

被害人廖秀滿、 
孫國雄平日相處 

情形。

(二）書 證 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镫事實 關連性



(續上頁）

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4 

年度家護字第453號民 

事通常保護令裁定、雲 

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保 

護令執行紀錄表各1份 

、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

1紙 （發生時間105年9 

月21曰）

1. 被告收受民事通常 

保護令後，仍基於 

違反保護令之犯意 

，於保護令有效期 

限内對孫國雄、廖 

秀滿實施身體上不 

法侵害。

2. 本案之量刑因子。

記載被告收受民 

事通常保護令及 

保護令内容、效 

期 。

2

1

被害人孫國雄現場救護 

照片2張 、被害人孫國 

雄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

困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

(下稱雲林基督教醫院 

) 105年9月21日、10月 

5曰診斷證明書各1紙 、 

急診病歷（含交班單、 

醫囑單、護理評估記錄 

表 、雲林縣消防局編號 

027242救護記錄表、住 

院診療計畫說明書、體 
溫單、營養師訪視紀錄 

表 、治療記錄單、轉床 

護理照護、給藥記錄、 

護理記錄、檢驗報告單 

及傷勢照片）、本署 

105年10月7日105醫相 

字第493號相粉屍體證 

明書2紙 、105年度相字 

第493號檢驗報告書1份 

(含相驗暨解剖照片）

1. 孫國雄於105年9月 

21曰送醫急救後， 

旋於105年10月5日

死亡。

2. 孫國雄案發前年邁 

且身髖狀況不佳。

3. 孫國雄之死因係遭 

被告毆打致死。

4. 被告係基於殺害孫 

國雄之犯意。

5. 被告手段及本案之 
量刑因子。

記載被害人孫國 

雄案發後送醫所 

受傷勢及死亡時 

解剖艦定之死因

m



(續上頁）

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（ 

105)醫鑑字第號 

1041104017號钂定報告 

書1份

3 被害人廖秀滿現場救護 

照片2張 、被害人廖秀 

滿之雲林基督教醫院 

105年9月21日診斷證明 

書1紙 、急診病歷（含 

醫囑單、護理評估紀錄 

表 、護理記錄、檢傷記 

錄 、交班單、雲林縣消 

防局編號007215救護紀 

錄表、傷勢照片、檢驗 

報告單、營養師訪視紀 

錄表、檢驗到告、給藥 

紀錄、傷勢照片、入院 

初次護理評估、手術前 

評估單、手術前護理檢 

核表、手術室護理紀錄 

軍 、手術紀錄、手術後 

纪錄、出院摘要等相關 

文件）、佛教慈濟醫療 

財困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

診字第號A 106363255號 

醫療診斷镫明書、病情 

說明書各1份

1. 廖秀滿案發前年邁 

且為洗腎患者。

2. 廖秀滿因遭被告毆

打受有重傷之事實
0

3. 被告手段及本案量 

刑因子。

記載被害人摩秀 

滿身體狀沉及案 

發後送醫所受傷 

勢

4 現場圓1紙、現場照片 

10張

現場相關位置*用以 

镫明被告掃带柄及皮 

帶毆打被害人孫國雄 

、廖秀滿後，現場遺 

留血跡之事實。

記載事發地現場 

位置及被害人廖 

秀滿、孫國雄倒 

酞之處所3



(續上頁）

5 扣案物照片2張及雲林 

縣警察局西螺分局扣押 

筆錄1份

被告持掃带柄及皮帶 

毆打被害人孫國雄、 

廖秀滿。

-
記載警方扣押被 

告涉案使用之工 
具及工具翻拍照 

片

6 雲林縣政府辦理家庭暴 

力案件報告表1份 、雲 

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崙 

背分駐所處理家庭暴力 

與兒少保護案件調査紀 

錄 （通報）表3份 （通 

報時間98年3月9曰、 

100年4月3日、100年4 

月6曰）、家庭暴力事 

件通報表2份 （103年4 

月10曰、104年7月25曰 

) 、本署檢察官97年度 

偵字第4000號 、99年度 

偵字第193丨號不起訴處 

分書各1份

被害人素行及其與被 

害人孫國雄、廖秀滿 

平曰相處情形等量刑 

因子。

記載被告歷次通 
報家暴之情形。

7 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 
製作之廖國榮、李進承 

訪査報告各1份

被告與被害人孫困雄 
、廖秀滿平曰相處情 

形之量刑因子。

廖國榮、李進承

為被告及被害人 

孫國雄、廖秀滿 

之鄰居，知悉被 

告與被害人孫國 

雄 、摩秀滿相處 

情形。

S 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 

製作之廖水木、廖金進 

訪査報告各1份

被告平日好逸惡勞、 

四肢健全卻不願外出 

工作、若沒錢就砸毁 

家中物品打罵被害人

摩水木、摩金進 

係被告舅赛，知 

悉被告與被害人 

孫國雄、廖秀滿



(續 上 頁 ）

孫困雄、廖秀滿，並 

已賣家中許多祖產等 

相關本案量刑因子》

平曰相處情形*

(三 ）物證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谢性

1 揮带柄1支 被告持掃帝柄、皮帶政 

打被害人孫B 雄 、廖秀 

滿

經警扣押之被告犯索使用之 

工具。

2 皮帶1條

二 、另補充前準備程序書一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聯性

9 法務部法醫研究 

所陳明宏醫師鑑 

定書面報告。

被害人孫國雄死 

亡與被告®打被 

害人孫國雄間具 

相當因果關係。

陳明宏醫師依被害人 

孫國雄病歷及相驗、 

解剖資料所為之鎰定
a

10 雲林縣警察局西 

螺分局製作之廖 

國安訪査報告。

被告與被害人孫 

國雄、廖秀滿平 

曰相處情形之量 
刑因子。

廖國安係被告及被害 

人孫國雄、廖秀滿之 

鄰居，知悉被告舆被 

害人孫困雄、廖秀滿 

相處情形"

三 、聲請傳唤之證人：



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關連性

1 證人林曉 1.被告違反民事通常保 1.證人林曉芳 1.證人林嘵芳

芳 護令 係孫國雄及廖 之年籍及地址
2.被告犯罪之動機* 秀滿之媳，係 詳彌封卷。
3.孫國雄係遭被告毆打 被告之弟媳，
致死。 知悉被告平曰 2.詰問時間20

4.廖秀滿係遭被告毆打 與孫國雄、廖 分鏜。
及本案量刑人之重傷 秀滿相處情形
狀態。 〇

5.被告之素行及本案量 2.林晚芳於案

刑因子。 發後有前往醫 
院探視孫國雄 

及廖秀滿，知 

悉其等傷勢狀 
況 =

3 . 林曉芳有 

親身見聞廖秀 
滿於本案發生 

前、後之身體 
及意識狀況。

2 證人蕭崇 被告行為當時對被害人 證人蕭崇奇是 1.镫人蕭奇年

奇 孫國雄有殺人犯意，對 案發當時被害 籍及地址均詳

被害人廖秀滿有重傷害 人2人之急診 彌封卷。
犯意。 酱師，亦係確 2.詰問時30分

診被害人廖秀 
滿為植物人之 

醫師。

鐘 。

傳 喚 證 人 的 待 證 事 實 及 關 聯 性 如 同 準 備 程 序 書 一 所 載 。

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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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告 及 辯 護 人 對 於 檢 察 官 聲 請 調 査 之 證 據 有 無 意 見 ？

辯護人張律師

對 檢 察 官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之 意 見 ：

㈠ 被 告 之 供 述 ：不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。沒 有 爭 執 任 意 性 。

㈡ 證 人 之 證 述 ：無 證 據 能 力 。

⑴ 證 人 廖 秀 滿 105年 9月 2 4 日警詢之指述  

⑵ 證 人 廖 秀 滿 106年 1月7 日 偵 訊 之 镫 述 。

⑶ 證 人 林 曉 芳 105年 10月5 日 警 詢 之 證 述 。

⑷ 證 人 林 曉 芳 106年 1月7 日 偵 訊 具 結 之 證 述 。

(5)證 人 孫 芳 蘭 106年 6月 1 0曰 警 詢 之 證 述 。

理 由 ：

⑴ 廖 秀 滿 、林 曉 芳 、孫 芳 蘭 之 警 詢 證 述 ，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 

判 外 之 陳 述 ，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規 定 ，無 證 據 能 力 。

⑵ 廖 秀 滿 、林 曉 芳 之 檢 察 官 訊 問 筆 錄 的 部 分 ，因其陳述未經被  

告 詰 問 ，係 屬 於 未 經 合 法 調 査 之 證 據 ，依 刑 事 诉 訟 法 第 155 

條 之 規 定 ，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，故 無 證 據 能 力 。

⑶ 且 林 曉 芳 禎 訊 具 結 之 證 述 ，因林曉芳未在案發現場目睹親聞  

案 發 經 過 之 人 ，不 具 證 人 資 格 ，縱 經 具 結 ，亦屬其個人意見  

或 推 測 之 說 法 ，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 6 0 條 定 ，亦不得作為證據

㈢ 書 證 ：不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。

㈣ 物 證 ：不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同 張 律 師 意 見 。

被告

同 辯 護 人 所 述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對 於 辯 護 人 所 主 張 沒 有 證 據 能 力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蔡少勳

關 於 證 據 能 力 的 意 見 ，在 準 備 程 序 書 一 有 陳 述 ，關於孫芳蘭



的 部 分 ，是 陳 述 本 案 的 量 刑 參 考 因 子 ，是沒有證據能力的限  

制 。被 告 及 辯 護 人 在 準 備 程 序 狀 以 及 剛 剛 所 述 ，對於證人即  

被 害 人 廖 秀 滿 警 訊 沒 有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，必須考慮到廖秀滿在  

案 發 之 後 ，已 達 無 法 行 走 、言 語 及 意 識 不 清 ，屬於植物人的  

狀 態 ，此 部 分 已 經 列 為 不 爭 執 事 項 。而廖秀滿是本案的被害  

人 ，有 親 自 見 聞 案 發 的 經 過 ，在 案 發 後 立 即 製 作 筆 錄 ，記憶 

清 晰 ，具 有 特 別 可 信 之 狀 況 ，她 在 1 0 7 年 6 月5 日 死 亡 ，符 

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 5 9 條 之 3 第 1 款 的 規 定 ，因此其在警訊的  

證 述 ，符 合 傳 聞 法 則 的 規 定 。另 外 ，廖 秀 滿 、林曉芳在偵査  

中 的 陳 述 ，並 沒 有 顯 不 可 信 的 情 況 ，有 證 據 能 力 。

法官

關 於 證 據 能 力 的 裁 定 ，為 由 合 議 庭 評 議 後 ，於下次準備程序  

諭 知 。

法官

對 於 上 開 爭 點 ，被 告 及 辯 護 人 有 何 證 據 聲 請 調 査 ？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

㈠ 請 求 鈞 院 依 臺 灣 雲 林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官官準備程序書一所列  

證 據 清 冊 命 檢 察 官 提 出 證 據 清 冊 之 下 列 證 據 。

1. 編號 8 ••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崙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

錄 表 。

2. 編號 9 : 崙 背 分 駐 所 警 員 職 務 報 告 。

3. 編 號 12 :被 告 孫 建 明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及 重 大 傷 病 證 明 卡 照 片 。

4. 編 號 17 :被 告 孫 建 明 在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雲 林 分  

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。

5. 編號 26 :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西 螺 分 局 解 送 人 犯 報 告 書 。

6. 編號 31 :被 告 孫 建 明 在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雲 林 分  

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。

7. 編 號 35 :被 告 孫 建 明 在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雲 林 分

院 病 歷 資 料 。

8. 編號 41 : 被 告 孫 建 明 在 信 安 醫 院 病 歷 資 料 。



9. 編號 42 : 衛 生 福 利 部 草 电 療 養 院 函 （檢送被告孫建明病歷暨  

診 斷 證 明 書 ）》

10, 編號 5 4 : 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 療 養 院 函 （關於被告孫建明病況及  

病 歷 資 料 ） 。

11編號 7 6 : 太 和 診 所 函 （病 患 孫 建 明 ） 。

1Z 編號 77:敦 仁 醫 院 函 暨 孫 建 明 病 歷 。

13•編號78: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函 （病 患 孫 建 明 ）》

14. 編號 9 0 :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洽 辦 公 務 電 話 記 錄 單 （受話人  

崙 背 分 駐 所 陳 俊 祥 警 貝 ）

15. 編 號 105 : 嘉 義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之 孫 建 明 鑑 定 精 神 報 告 。

16. 編 號 106 :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犯 罪 防 治 學 系 心 理 評 估 鑑 定 報 告 。 

㈡ 請 求 調 査 上 揭 證 據 。

待 證 事 項 ：

⑴ 被 告 是 否 符 合 刑 法 第 19條 第 2項 規 定 之 減 輊 其 刑 要 件 ？

⑵ 被 告 是 否 符 合 刑 法 第 62條 規 定 之 自 首 減 刑 的 要 件 ？

㈢ 請求傳訊證人許倬憲

⑴ 待 證 事 項 ：被 告 行 為 時 並 無 殺 人 及 重 傷 害 之 犯 意 。

⑵ 關 連 性 ：證 入 為 解 剖 之 法 醫 ，孫 國 雄 之 死 因 係 因 併 發 肺 炎 ， 

導 致 呼 吸 衰 竭 死 亡 ，被 告 應 該 沒 有 預 見 到 ，並沒有殺害孫國  

雄 的 故 意 。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  

同 張 律 師 所 述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對 於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聲 請 調 査 之 證 據 有 無 意 見 ？

檢察官蔡少勳

㈠ 辯 護 人 聲 請 調 査 之 書 證 （即證據清冊編號 8 、9 、1 2 、

1 7 、2 6 、3 1 、3 5 、4 1 、4 2 、5 4 、7 6 、7 7 、7 8 、9 0 、1 0 5 、 

106 ) 均 不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。

㈡ 本 署 檢 察 官 聲 諳 傳 唤 林 晚 芳 ，使被告有與林曉芳對質詰問  

之 機 會 ，以 保 障 被 告 之 訴 訟 防 紫 權 ，至證人廖秀滿既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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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死 亡 之 情 況 ，自 無 聲 請 傳 唤 到 場 之 必 要 。又辯護人雖認  

證 人 林 曉 芳 之 證 述 為 個 人 推 測 之 詞 ，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0 

條 不 得 為 證 據 云 云 。然 證 人 林 曉 芳 為 被 告 弟 媳 ，平日有親  

自 見 聞 被 告 與 被 害 人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之 相 處 情 況 ，亦係鈞 

院 1 0 4 年 度 家 護 字 第 4 5 3 號 通 常 保 護 令 保 護 之 相 對 人 ，且 

於 本 案 發 後 隨 即 到 醫 院 探 視 被 害 人 孫 國 雄 、廖 秀 滿 ，亦親 

自 見 聞 廖 秀 滿 受 傷 後 之 病 情 變 化 ，其所證述之内容並非臆  

測 之 詞 ，辯 護 人 及 被 告 爭 執 顯 有 誤 會 。

法官

關 於 證 據 能 力 、調 查 必 要 性 的 裁 定 ，應由合議庭在下次準  

備 程 序 中 諭 知 。

法官

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有 無 聲 請 訊 問 被 告 ？

檢察官蔡少勳

就 待 證 事 實 詢 問 被 告 * 詢 問 時 間 10分 鐘 。

指定辯護人施律師

聲 請 詢 問 被 告 ，詢 問 時 間 10分 鐘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沒 有 。

法官

雙 方 對 於 審 理 期 曰 詰 問 證 人 、調 査 書 證 之 順 序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

請 求 先 提 示 不 含 證 人 筆 錄 不 爭 執 的 書 證 及 物 證 。建構基礎事  

實 之 後 ，再 視 詰 問 證 人 的 需 要 ，提 示 書 狀 及 物 證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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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

書 證 部 分 ，是 否 先 調 査 檢 察 官 所 聲 請 之 書 證 ，再調査辯護人  

所 聲 請 調 査 之 書 證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是 的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雙 方 對 於 審 判 期 日 開 審 陳 述 之 方 式 、出 證 包 含 書 證 、物 镫 、 

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、科 刑 辯 論 及 訊 間 被 告 所 需 時 間 各 多 久 ？ 

檢察官蕭仕庸

開 審 陳 述 以 簡 報 的 方 式 ，所 需 時 間 10分 鐘 ，書 證 、物 證 、 

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以 簡 報 方 式 ，所需時間 30分 鐘 、科刑辯論以  

簡 報 的 方 式 ，所 需 要 時 間 10分 鐘 、詢 問 被 告 所 需 時 間 10分鐘  

。結 問 證 人 時 問 如 準 備 程 序 書 一 所 載 ，林 曉 芳 詰 問 時 間 20分 

鐘 ，詰 問 證 人 蕭 崇 奇 所 需 時 間 30分 鑀 。

辯護人張律師

開 審 陳 述 以 簡 報 的 方 式 ，所 需 時 間 10分 鎊 ，關 於 書 證 、物證  

、事 實 及 法 律 辯 論 以 簡 報 方 式 為 之 ，所 需 時 間 2 0分 鐘 、科刑 

辯 論 也 是 以 簡 報 的 方 式 ，所 需 要 時 間 10分 餚 、詢問被告所需  

時間 10分 鐘 。關於主結問證人許俥憲大約 2 0分 ，反對詰問證  

人 林 曉 芳 、證 人 簫 崇 奇 所 需 時 間 各 15分 鐘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關 於 詰 問 時 間 沒 有 意 見 。

剛 剛 我 有 聲 請 詢 問 被 告 ，詢 問 的 原 因 ，就 是 爭 點 一 ，被告動  

機 的 釐 清 ，因 為 看 卷 内 資 料 都 是 被 告 自 己 講 ，為了確定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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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動 機 ，我 們 要 聲 請 被 告 的 姐 姐 孫 芳 蘭 ，卷内的資料只有警  

訊 筆 錄 ，如 果 合 議 庭 同 意 調 査 的 話 ，希 望 可 以 給 15分鐘的詰  

問 時 間 。

法官

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

對 於 辯 護 人 的 聲 請 詰 間 證 人 沒 有 意 見 。

聲 請 反 詰 問 證 人 許 倬 憲 時 間 10分 鐘 。

聲 請 反 詰 問 證 人 孫 芳 蘭 時 間 5分 鐘 。

法官

有 無 量 刑 資 料 要 提 出 ？

檢察官蕭仕庸

沒 有 。如 之 前 準 備 程 序 書 所 載 一 樣 。

辯護人張律師

沒 有 。如 之 前 書 狀 所 載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沒 有 。如 之 前 書 狀 所 載 。

被告

沒 有 。

法官

有 無 其 他 證 據 請 求 調 査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沒 有 。

被告

沒 有 。

辯護人張律師

沒 有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沒 有 。

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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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搖 頭 ）

法官

請 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注 意 依 國 民 法 官 法 第 78條 規 定 ，於證據  

調 査 完 畢 後 ，應 立 即 將 所 調 査 之 書 證 、物證原本提出於法院

檢察官蕭仕庸  

瞭 解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瞭 解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瞭 解 。

法官

選 任 國 民 法 官 之 程 序 ，被 告 是 否 到 場 ？

被告

不 要 9

法官

雙 方 對 於 備 位 國 民 法 官 人 數 （規 定 備 位 1至 4人 ） ，有何意見

?

檢察官蕭仕庸

2人 。

辯護人張律師

2人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同 張 律 師 所 述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雙 方 對 於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之 人 數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

沒 有 意 見 。建 議 2 5人 。



辯護人張律師

沒 有 意 見 。建議 25人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(當 庭 以 電 雎 抽 選 出 25位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，附 卷 。）

法官

暫 休 庭 10分 鐘 。

( 暫 休 庭 ，暫 停 錄 音 ）

( 開 始 審 理 ，開 始 錄 音 ）

法官

關 於 選 任 國 民 法 官 之 程 序 ，應 採 「先 問 後 抽 」或 「先抽後問  

」方 式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

關 於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的 人 數 ，怕 人 數 不 足 ，我 們 建 議 30人 。採 

先 問 後 抽 的 程 序 。

法官

人 數 的 部 分 ，要改 3 0人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辯護人張律師

沒 有 意 見 。同 意 先 問 後 抽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同 張 律 師 所 述 。

法官

在 電 腦 技 術 上 可 以 重 抽 ，沒 有 辦 法 補 抽 ，對於重抽有何意見  

? 原 本 的 25位 不 算 ，有 何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指定辯護人張智學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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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输知

重抽 30位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》

(當 庭 以 電 雎 抽 選 出 30位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，列 印 後 附 卷 。）

法官

個 別 詢 問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之 順 序 是 否 就 依 照 1至 30編 號 ？ 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這 個 我 不 懂 。

法官

告 知 候 選 國 民 程 序 要 旨 。

有 何 意 見 ？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對 於 檢 辯 雙 方 各 自 所 提 對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之 問 卷 有 無 意 見 ？如 

無 意 見 ，本 院 擬 將 檢 辯 雙 方 所 提 問 題 合 併 （檢方提問放前面  

，辯 方 提 問 放 後 面 ）一 份 ，寄 交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，有 無 意 見 ？ 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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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辯護人施裕琛律師

沒有意見。



被告

同 辯 護 人 所 述 。

法官

選 任 程 序 由 檢 辯 雙 方 聲 請 要 詢 問 之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後 ，是否由 

聲 請 那 方 先 行 詢 問 ，如 果 檢 辯 雙 方 同 時 聲 請 的 話 ，是否由檢  

方 先 行 詢 問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同 意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同 意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同 意 。

法官

選 任 國 民 法 官 程 序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意 見 。

被告

沒 有 意 見 。

法官

對 於 本 案 審 判 事 項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？

檢察官蕭仕庸  

目 前 沒 有 。

辯護人張律師  

沒 有 。

辯護人施律師

沒有意見。



辯護人施律師  

沒 有 。

被告

不 知 道 。我 沒 有 殺 我 爸 媽 。

法官

有 無 其 他 意 見 ？

被告

沒 有 。

法官

一 、 本 件 審 判 長 已 訂 1 0 9 年 1 1月 2 0 日上午 9 時 30分進行準備  

程 序 ，傳 唤 被 告 、通 知 檢 察 官 、辯 護 人 蒞 庭 ，如被告無  

正 當 理 由 未 到 庭 ，得 命 拘 提 。

二 、 檢 察 官 、被 告 、辯 護 人 均 請 回 。退 庭 。

上列筆錄經交閱認無訛始簽名如后

中 華 民 國  109 年 10 月 28 日

辯 護 人 ：

被 告 ：

護 人 ： 在 氕 邛

檢 察 官 ：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


